附件4
“创业之星”大赛申报材料报送说明
（嘉院版）

一、大赛申报表要求
1.报名“创业之星”大赛的参赛人员，须根据报名赛事情况如实填写《“创业之星”大赛申报表》（附件1）。
2.项目负责人须在申报表上签署诚信承诺书，对于不符合参赛资格或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立刻取消其参赛资格，对已获奖的将追回所得一切奖励及荣誉，并以适当形式通报，今后将不得申报此类财政扶持项目，同时将相应减少所在申报单位今后的申报名额。
3.须提交Word格式（手写的电子签可以附在签名处）和含签名的扫描件PDF格式，命名为“申报表-项目（企业）名称”。
二、项目运营报告要求
项目负责人撰写并提交项目运营报告（可参考附件2，word格式和PDF格式，出现学校名称处应遮盖），命名为“运营报告-项目（企业）名称”。
三、佐证材料要求
1.已在工商、民政等政府部门注册登记的项目须提交注册运营等证明材料（含使用“天眼查”网站自查截图、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下载的企业登记基本信息表、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情况、营业执照、财务报表等）。尚未在工商、民政等政府部门注册登记的，其中，在学校实际运营的，须提供由校团委开具的校内运营证明（联系校团委赖老师开具）；开设网店的，须提供网店实名认证信息。
2.对于经授权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申报时须提交具有法律效力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所有人的书面授权许可、项目鉴定证书、专利证书等。
3.参赛人员须将相关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提交到所属申报单位，进行现场确认并配合所属申报单位做好实地核查。
4.所有佐证材料整理在一份文档上并提交word格式和PDF格式（出现学校名称处应遮盖），命名为“佐证材料-项目（企业）名称”。
四、身份证明材料要求
1.包括所有团队成员的学生证或毕业证扫描件，务必保证学生证图片和毕业证图片清晰，以便做资格审查。
2.台籍成员须提供籍贯证明。
3.所有身份证明材料整理在一份文档上，并提交word和扫描件PDF格式，命名为“身份证明材料-项目（企业）名称”。
五、汇总表要求
1.填写《“创业之星”大赛项目汇总表》（附件3）。
[bookmark: _GoBack]2.汇总表（附件3）须提交Excel格式，命名为“项目名称+创业之星汇总表”。

